宜学院人字[2010]56号

关于开展2010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我省开展2010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的通知》精神，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我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申请教师资格认定范围、资格条件
凡以前未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在我校任职的教师和拟聘教师岗位人员均可提出申请。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条件：

1、学历必须为国民教育本科及以上；

2、普通话测试水平为国家二级乙等及以上；

3、已获得《四川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四川省高校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
4、按我校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并体检合格。

二、关于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部署

从2010年9月20日至11月15日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期：

1、2010年9月20日至10月22日，申请人登录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按照要求完成网上报名。 

2、2010年10月8日至10月22日，为材料受理期，过期不再受理教师资格申请材料。申请人员向人事处提交以下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贰份；

（2）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5）本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一式一份；

（6）近期小二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一张（证书使用）；
（7）《四川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四川省高校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复印件一焚。
（8）具有副教授（含副研究员）及以上职称的人员，具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免提供《四川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四川省高校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但应职称证书或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在受理完申请材料和确认申请人的教师资格条件后，申请人领取下列表格：体检表、面试测评标准表、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标准表、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申请人将测评相关表格提交其申报学科所在学科评议组。教师资格认定学科评议组名单请参照《关于调整我校教师资格认定学科评议组的通知》（宜学院人字 [2010]57号）。
4、201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教师资格认定学科评议组根据《四川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纲要要求和测评标准，自行安排时间，对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进行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学科评议组认真评分，做好考评记载，并将测评表格材料提交人事处。
5、由学校组织申请人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到指定医院统一进行体检，具体时间由人事处另行通知。
6、2010年10月25日至11月12日，教师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事处）做好教师资格认定相关申报材料整理工作。
7、2010年11月15日，教师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领导小组和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汇报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情况。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根据个人材料、考评测试，作出审查意见，确定上报材料。
8、2010年11月18日，学校将材料上报省教育厅。
9、2010年12月，制作并颁发教师资格证书。
三、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的体检费用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体检费为160元，经学校研究，学校、申请人各承担一半费用。请各申请人员在体检时自行向医院缴纳体检费，并保管好票据，体检后学校凭票据统一报销。
四、其他未尽事宜请咨询人事处师资科。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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